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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比赛竞赛规程

（青少年组）

一、主办单位：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天津市体育局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2022年 8月 10 日至 12日

团泊体育中心

四、参赛单位

（一）以区为参赛单位。

（可由各区体育行政单位（主管部门）负责组队参赛相关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在各组别的比赛中只能选派一支代表队参加。

五、组别与年龄

青年组：18-17岁（2004年 1月 1日-2005年 12月 31日）

少年组：16-15岁（2006年 1月 1日-2007年 12月 31日）

六、竞赛项目

（一）青年组

男子：46KG-49KG级、52KG级、56KG级、60KG级、64KG

级、69KG级、75KG级、81KG级、91KG级、+91KG级。

女子：45KG-48KG级、51KG 级、54KG级、57KG级、6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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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64KG级、69KG 级、75KG 级、81KG 级、+81KG级。

（二）少年组

男子：44KG-48KG级、52KG级、57KG级、60KG级、63KG

级、66KG级、70KG 级、75KG 级、80KG级、+80KG级。

女子：44KG-48KG级、52KG级、57KG级、60KG级、63KG

级、66KG级、70KG 级、75KG 级、80KG级、+80KG级。

七、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国公民并符合 2022年天津市青少年

运动员注册资格，具备本市中、小学正式学籍及本人二代身份证。

具有天津市学籍并符合 2022 年天津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资格的港

澳台地区运动员允许报名参加本届市运会青少年组比赛。

（二）思想政治进步，品行端正，遵守运动员守则。经医院体

检合格者且适合参加所报项目的比赛，并符合竞赛规定的年龄组别。

各参赛运动员须有二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具体内容为：心

电图、脉搏、血压等)，本次比赛时间前一个月内的体检证明有效。

（三）参赛单位须对参加本届市运会的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市运会期间参赛运动员如遇意外伤害事故，由各参赛单位

自行负责。

（四）市优秀运动队中的试训队员、市体校学生符合青少年组

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报名名额。

（五）市级体育运动学校学生，招生前没有天津市正式学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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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优秀运动队引进的试训队员，引进前无天津市学籍的运动员

不允许代表各区参赛。

（六）各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进

行严格的资格审查。违反资格规定者取消比赛成绩，集体项目取消

全队比赛成绩。

八、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要求

1.领队:1名（须参加培训），负责本项目市运会期间相关事宜

的责任人。

2.教练员:1-4名(4-6名参赛队员可报 2名教练员，7名以上参

赛队员可报 3-4名教练员)，须有运动员参加本项目市运会比赛, 并

由参赛单位审核教练员资格方可报名。

报名参赛的领队和教练员必须参加由天津市举重摔跤柔道拳击

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或授权的项目协会）举办的 2022年天津市裁

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后方可报名参赛。

3.运动员：各个级别报名人数限报 2人（报名顺序按照级别从

小到大报名）。

4.随队医务：1名，负责本项目比赛期间本队队员医疗事宜。

（二）报名方式和时间

1.通过“天津市青少年体育赛事报名系统”进行报名，登录网

址为：http://111.164.118.52: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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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时间：2022年 7月 10日 00:00至 27日 24:00。

3.报名时间截止后，下载打印项目报名表，一式两份加盖单位

公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原件；二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带有

一寸照片的体检证明原件(具体内容为：心电图、脉搏、血压等，本

次比赛时间前一个月内的体检证明有效）；女运动员必须由监护人和

本人签署未孕证明体检证明原件；免责声明（附件 1）加盖单位公

章；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附件 2）加盖单位公章；疫

情防控承诺书（附件 3）加盖单位公章等材料。将以上材料于 2022

年 7月 29日 16:00前送交至竞委会（地址：天津市团泊体育中心科

研楼 6楼举摔柔中心竞赛部）进行资格审查，缺少有关材料不予确

认报名及参赛。

4.参赛单位报名的运动员中如有市体校学生、市优秀运动队中

的试训队员，需提交该运动员所在市体校或运动队所属的市运动管

理中心出具的在学（在训）证明材料。

5.报名信息以报名截止时间前，报名系统接收到的参赛报名单

位上报的最后一稿的信息数据为准。无特殊情况，纸质版报名表（无

论盖章与否）仅作为办赛单位报名留档资料，报名信息以报名系统

数据为准。

6.报名截止后，报名表不得更改和补充，报名后无故不参加比

赛者，竞委会有权进行相应处罚。

（三）资格审查：运动员代表资格经审核后将进行公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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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如参赛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运动员资格提出异议，需实名向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递交相关书面材料进

行举报。

（四）领队会时间和地点：2022年 8月 9日 10:00，在团泊体

育中心科研楼六楼举摔柔中心会议室召开。

（五）确定最终比赛名单后，不得无故弃权。凡无故弃权者取

消录取名次资格（受伤弃权者须出具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临

场伤弃者需大会确认并由裁判长签字）。

（六）确定最终比赛名单后，不得无故弃权。凡无故弃权者取

消录取名次资格（受伤弃权者须出具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临

场伤弃者需大会确认并由裁判长签字）。

1.如有伤病于称重体检时或赛前向技术代表提交由拳台医生签

字确认的说明，否则属无故弃权，取消资格，取消成绩。

2.赛前弃权必须于本单元检录开始前提交编排处，否则一律按

无故弃权，取消比赛成绩。

（七）各参赛单位比赛当天报到后，大会医务监督组将对运动

员进行体检，如发现问题，则取消比赛资格。时间和地点竞委会另

行通知。

（八）各参赛单位于开始比赛检录前 30分钟携带运动员本人二

代身份证向大会报到，迟于此时间验证或未带齐证件者不允许参赛。

（九）比赛期间运动员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赛中将进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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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件不齐者将取消比赛资格。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拳击协会审定的最新拳击项目技术和竞赛规则

（十分制）。

（二）比赛采用混合抽签办法和单败淘汰赛制。

（三）青年组比赛采用 3回合，每回合 3 分钟，回合间休息 1

分钟；少年组比赛采用 3回合，每回合 2分钟，回合间休息 1分钟。

（四）运动员比赛须自备护齿（不准用红色或接近红色）、护裆、

护手绷带和比赛服，竞委会负责提供头盔、拳套，女子运动员必须

自备发网比赛时必须佩带，否则不得参赛。

（五）运动员体检、称重时间：竞委会另行通知。

（六）所有参赛教练员、领队、运动员应在赛前认真学习拳击

礼仪，未报名教练员不得担任比赛助手。助手禁止穿着拖鞋、背心、

短裤进入赛场，运动员应正确使用吐水桶等拳台设施。助手要遵守

赛场秩序，禁止赛场随意走动、多次站立、鼓掌、喝彩、煽动观众

或干扰裁判。严厉禁止助手在赛场内使用通讯器材、拍照、拍视频。

经多次劝阻无效直接取消本次助手资格。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中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并给予奖励，参赛人数不

足八人（含八人）减二录取,参赛人数不足三人（含三人）取消设项。

（二）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和证书，第五至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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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颁发证书。为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相对应的经代表队确认的

1名教练员颁发证书。

（三）获得前八名，分别按 13分、11分、9.5分、9.5分、6.5

分、6.5分、6.5分、6.5分进行统计。

（四）获得前三名，分别按 1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进行

统计。

（五）本次比赛遵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布的《运动员技术等

级管理办法》《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相关规定，进行审批授予等级

运动员称号。

十一、器材和经费

（一）使用经中国拳击协会审定的各种器材。

（二）参赛经费自理。

十二、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仲裁

委员会条例》执行。竞赛所需裁判员，由天津市体育局统一选派。

十三、申诉

比赛中若发生争议，必须在本场比赛结束时，以参赛单位名义

提出申诉。凡申诉者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经领队签字的《申诉报

告书》和申诉费每次人民币 1000 元方可受理。胜诉申诉费全额退

回，败诉申诉费一律不退。一次赛事每个代表队可以有两次申诉机

会。依据申诉规则，不合申诉条例的申诉，技术代表有权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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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管理

各参赛单位要与竞委会签订《赛风赛纪责任书》和《反兴奋剂

责任书》。凡违反赛风赛纪，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名次者，经查情况

属实，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停赛、通报批评、取消参赛资格、

取消比赛成绩、扣除奖牌、总分以及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等处罚，对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者将另加处罚。

十五、因天气、疫情等突发事件造成无法进行比赛，竞委会有

权暂停、推迟或取消比赛。

十六、各参赛单位须遵守国家和天津市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要

求。

十七、本竞赛规程报组委会批准后，由竞委会负责解释、补充

并实施。

十八、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联系人：王 勇 刘晓晨

联系电话：（022）2398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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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

免责声明

参赛单位全称：

教练姓名：

作为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参赛

代表队单位教练，我在此承诺，本单位所有人员将会尊重和遵

守中国拳击协会的比赛规则和规定，在比赛中体现真正的体育精

神。我单位所有参赛人员在比赛期间出现意外伤害、死亡及物品

丢失等突发状况，，由我单位及人员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主

办方、承办方和其他参赛人员均免责，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

在任何突发事件出现时，均由我单位及人员自行负责解决。

教练签字（单位盖章）：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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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

赛风赛纪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

为进一步做好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赛风赛纪
和反兴奋剂工作，强化各参赛单位、人员的责任意识，依据国务院《反兴
奋剂条例》的规定，按照“荣誉共享、责任共担、逐级管理”的原则，各
参赛单位签订《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赛风赛纪反
兴奋剂工作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

一、责任目标
自签订《责任书》之日起至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

赛结束期间，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体育形象和促进体育事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坚决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管理和
教育，确保所属各参赛队（运动员）不出现赛风赛纪和兴奋剂违规事件。

二、工作责任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自觉维护体

育竞赛的公平、公正，自觉遵守赛事纪律，文明参赛。
（二）认真遵守关于药品、营养品、食品安全的管理规定及相关文件，

参照《2022年禁用清单中国标准》中公布禁用药物和方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使用药物。

（三）认真学习、遵守国家及我市关于体育运动会赛风赛纪、反兴奋剂
的相关规定，落实各项工作要求。

（四）按照《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实施细则》的要求，遵循“预防为主、
教育为本”的反兴奋剂工作原则，按照“全覆盖、全周期、常态化、制度
化”的工作要求，加强对所属运动员、教练员、医务人员等相关辅助人员
的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和管理，明确责任，层层落实。

三、处罚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期间，各参赛单位发生任

何赛风赛纪、兴奋剂违规事件，将严格按照《反兴奋剂条例》《反兴奋剂
管理办法》和《反兴奋剂规则》相关规定对运动员及相关辅助人员给予处
罚，取消该参赛单位或个人的竞赛成绩及体育道德风尚奖评审资格，并给
予通报批评。涉及违反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的，除按照本责任书有关条
款进行处罚外，还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另行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
责任。

参赛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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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

参赛人员疫情防控承诺书
本参赛队伍 （队伍名称） 参加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

现就疫情防控工作做出如下承诺：

1.承诺熟知新冠疫情风险，严格执行天津市第十五届运动会拳击（青少年组）比赛疫情防控

要求；配合执行各项防控措施，履行个人疫情防控义务；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

性，对虚假信息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2.承诺已明确队内疫情防控工作实行领队负责制，由各队领队做为参赛队伍疫情防控责任人，

建立内部疫情防控体系；做好队内所有人员疫情防控知识和要求的宣传及教育工作，熟悉掌握个

人防疫措施并做好具体防护工作；落实比赛期间疫情防控要求措施及申报工作。

3、承诺本参赛队所有人员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由领队在第一时间报告赛事组委会，并在比

赛防控部门指导下，积极配合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和处置程序。

4、承诺参赛队伍所有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况，并对以下提供的

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隐瞒病史或接触史，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单

位和当事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1)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赛前14天，有与来自疫情高、中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旅居史的人员密切接触史；

(4)赛前14天去过疫情高、中风险地区或有病例报告社区；

(5)赛前14天内从境外（含港澳台）返回；

(6)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7)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

三、承诺人签字

参赛单位（盖章）：

运动员签字：

领队、教练签字：

2022年 月 日

说明：每个参赛队（含运动员、教练、领队和随队人员）均须统一签署承诺书，请于赛前验资时进行提交。


